
附件5
2021年党建工作考核加分项认定表
基层党委（党组织）名称:
	序号
	可被认定加分项目
	申报加分项目
	申报加分分数
	认定加分分数
	备注

	1
	二级党组织及所属基层党支部或党员，受到党中央表彰或作典型宣传的，每人次加5分
	
	
	
	

	2
	受到中组部、中宣部、教育部党组、省委等表彰或作典型宣传的，每人次加3分
	
	
	
	

	3
	受到省委组织部、省委宣传部、省委教育工委表彰或作典型宣传的，每人次加2分
	
	
	
	

	4
	培养和选树获评各级师德标兵、优秀辅导员、优秀学生典型等与党建工作直接相关的先进模范人物的，国家级每项加5分、省级每项加3分、厅级每项加2分
	
	
	
	

	5
	党建相关经验做法被主流媒体公开报道的，国家级传统媒体（人民日报、新华社、光明日报、求是、经济日报、中国日报、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央电视台、中国教育报、科技日报、中国青年报、中新社等）报道每项加3分，国家级网络新媒体报道每项加2分
	
	
	
	

	序号
	可被认定加分项目
	申报加分项目
	申报加分分数
	认定加分分数
	备注

	6
	省级传统媒体（湖北日报、湖北人民广播电台、湖北电视台等）报道每项加2分，省级网络新媒体报道每项加1分
	
	
	
	

	7
	党建关联工作与研究项目获得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领导重要批示的，每项加1分
	
	
	
	

	8
	年度内获得校党委授予的先进党组织等集体荣誉称号的，每项加1分
	
	
	
	

	9
	积极参与学校各类党建研究项目申报并立项每项加0.5分、完成结题每项加1分
	
	
	
	

	10
	代表二级党组织迎接上级主管部门党建检查并圆满完成的，每项加1分
	
	
	
	

	11
	在正式刊物发表党建工作研究论文的，每篇加0.5分，在核心刊物发表党建工作研究论文的，每篇加1分
	
	
	
	

	12
	选派参加精准扶贫、援疆等艰苦岗位锻炼的，每人次加2分；派遣博士服务团挂职锻炼的，每人次加1分
	
	
	
	


备注:因同一事项被不同部门表彰或被媒体报道的，只统计最高项得分。（请另用A4纸列出详细说明、证书和其他材料，附于表后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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